
內政部營建署報備表格填寫規範:            1080508 

附件一：申請報備書 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社區）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申請日期、文號 

依送件日期及建檔文號序填寫。 

三、報備事項 

1.依本次申請報備事項勾選。 

2.本次申請報備事項如勾選管理組織報備事項者，應就管理委員會或

管理負責人擇一勾選，並就第一次管理組織報備、變更主任委員或

變更管理負責人擇一勾選。 

3.本次申請報備事項如勾選本條例第八條報備事項者，應就第八條報

備事項第一次報備或第八條報備事項變更報備擇一勾選。 

4.本條例係指公寓大廈管理條例。 

四、受理報備機關 

應查明受理報備機關為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或鄉(鎮、市、

區)公所，如不清楚時，請洽詢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 

五、申請人 

1.應為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 

2.申請人應簽名或蓋章。 

六、代辦人 

1.經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委託代為申請之人。 



2.代辦人應簽名或蓋章。 

七、代辦人電話、通訊地址 

委託代辦時，代辦人應註明電話、通訊地址，以供查詢。 

 

附件一之一：申請報備檢查表 填寫規範 

一、申請人資料 

1.公寓大廈（社區）名稱應以全名表示，並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

相同名稱。 

2.區分所有權人總數應與區分所有權人名冊之序號數、使用執照記

載之戶數相同。 

3.依實際填寫，「簽章」欄由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簽名或蓋章。 

二、公寓大廈基本資料 

1.應檢附基本資料相關文件，已報備在案者，申請變更報備時，依

本檢查表，應檢附變更部分之文件，原報備在案已檢附文件未變

更部分，毋須重新檢附或上傳。 

2.請於檢備文件欄勾選檢附文件，並依自主檢查重點自我確認。 

三、本次申報事項 

1.依本次申請報備事項，分別就（一）至（三）勾選，並分別就其

檢備文件及自主檢查重點檢查。 

2.請於檢備文件欄勾選檢附文件，並依自主檢查重點自我確認。 

四、本次報備事項係以本條例第三十二條規定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

會議所得決議者，除重開議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外，須再檢

備文件。 



1.報備事項檢備文件包含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時，如係依本條例

第三十二條就同一議案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者，應依重新

召集情形不同，檢備其應附之文件。 

2.受託出席區分所有權人會議之人員是否為區分所有權人之配

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或承租人。 

五、報備方式 

1.報備方式分為線上報備、電子檔報備、書面報備等三種，分別檢

附應附之文件。 

2.書面報備須先向受理報備機關詢問是否同意協助線上報備。 

六、有※記號之各欄位申請人請勿填寫。 

 

附件二：區分所有權人名冊 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社區）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資料時間 

係區分所有權人會議舉行日期。 

三、序號 

1.序號依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戶政機關所附門牌編號排列。 

2.本序號與附件三之一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之序號排列應

相同。 

3.序號數原則與使用執照所載之戶數相同。 

4.序號數應與其他申請報備文件所載戶數相同。 



（申請書檢查表、區分所有標的基本資料表、會議紀錄） 

四、姓名 

1.指區分所有權登記人之姓名。 

2.區分所有權為共有者，應將共有人之姓名全部列入。 

五、地址門牌 

指每一區分所有權由戶政機關編列之門牌地址。 

六、區分所有權比例 

1.區分所有權比例指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之

比。 

2.區分所有權比例依下列方式表示： 

分子／分母：每一專有部分面積／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 

七、備註 

記載其他提示或說明事項（約定共用、共有區分所有權代表

等）。 

八、編頁 

依序號排列編頁。 

 



附件三：區分所有權人會議紀錄 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開會時間與地點 

依實際開會時間、地點填列。 

三、召集人應符合資格 

僅須標註本次會議之召集人，召集人無須簽名蓋章。 

四、主席、紀錄 

主席應於會議紀錄上簽名或蓋章；另需標註本次會議之紀錄人員姓

名。 

五、出席人員 

區分所有權人及區分所有權比例之出席數須達法定開會數額，始召

開區分所有權人會議。 

六、報備事項之相關議案 

1.訂定或修訂規約有關管理組織選任之決議。 

2.選任管理委員之決議。  

3.推選管理委員各項職位或另召開管理委員會之決議。 

4.本條例第八條報備事項。 

5.本條例第十八條報備事項。 

※各項議案均需註明區分所有權人及區分所有權比例之同意數已達

法定數額。 

七、會議紀錄包含文件 



1.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2.出席委託書。 



附件三之一：區分所有權人會議出席人員名冊（簽到簿） 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會議日期 

召開會議的日期。 

三、序號 

1.序號原則依建築物使用執照或戶政機關所附門牌編號排列。 

2.會議出席人員名冊與區分所有權人名冊之序號排列相同。 

3.序號數原則與使用執照所載之戶數相同。 

4.序號數應與其他申請報備文件所載戶數相同。 

（申請報備檢查表、區分所有標的基本資料表、會議紀錄） 

四、姓名 

1.指區分所有權登記人之姓名。 

2.區分所有權為共有者，應將共有人之姓名全部列入。 

五、簽章 

1.簽章可用簽名或蓋章。 

2.區分所有權人本人出席者簽本人名字。 

3.持委託書代理區分所有權人出席者簽代理人名字，註記（代），並繳

交委託書。 

六、是否委託出席 

1.本人或委託出席欄勾記，以便審查判別。 



2.委託出席者繳交之委託書，以序號相同編號排列彙總，或在委託出席

欄載明編定之委託書編號，以便審查。 

七、委託關係 

「是否委託出席」欄勾選委託時，本欄應就□配偶□有行為能力之直系

血親□其他區分所有權人□承租人（僅限於該專有部分之承租人）擇

一勾選。 

八、區分所有權比例 

1.區分所有權比例指專有部分面積與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之比。 

2.區分所有權比例依下列方式表示： 

分子／分母：每一專有部分面積／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和。 

九、備註 

記載其他提示或說明事項（共有代表、約定共用等），或記載建商銷售

時自編之戶號，已被住戶熟記，為使開會報到時方便作業而增列。 

十、編頁 

依序號排列編頁。 



附件六之一：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成立公告 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公告日期、文號 

載明公告日期，編列公告文號。 

三、內文應載日期 

1.勾選□未達定額或□未獲致決議之情形，並載明該次區分所有權人會

議日期。 

2.載明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日期。 

3.載明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會議紀錄的送達及公告日期。 

四、管理組織及簽章 

1.管理組織應以全名表示。 

2.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應簽名或蓋章。 



附件六之二：重新召集區分所有權人會議決議反對意見統計表 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檢討決議是否成立 

1.載明公寓大廈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 

2.計算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之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其區分所有權比例 

3.計算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額數是否未超過全體區分所有權人及其區分

所有權比例合計半數。 

三、統計期間 

1.統計期間的起訖日期，以會議紀錄送達日起算七天。 

2.送達以會議紀錄投寄或公告日起算。 

四、書面表示反對意見統計表 

1.區分有權人以書面表示反對意見，應依序編列，並載明區分所有權人

及區分所有權比例。 

2.書面表示反對意見書件，應依序列為本表附件備查。 

五、編頁 

依序號排列編頁。 

六、管理組織及簽章 

1.管理組織應以全名表示。 

2.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應簽名或蓋章。 



附件四：推選管理負責人公告 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公告期間 

公告的起迄日期，公告期限為十天。 

三、被推選人姓名、地址 

被推選人必需符合本條例第二十九條第五項規定。 

四、序號 

依連署的區分所有權人順序編列。 

五、區分有權人姓名、地址、比例 

1.指連署推選的區分所有權人姓名、地址，以區分所有權人名冊為準。 

2.任一區分所有權以一人計算。 

3.區分所有權人比例指連署者的專有部分面積和／專有部分全部面積總

和。 

六、簽章 

由連署推選的區分所有權人簽名或蓋章。 

七、合計 

1.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及區分所有權比例的計算。 

2.最後被推選人公告十天期滿後，以推選的區分所有權人人數多者為當

選；區分所有權人人數相同時則以區分所有權比例多者為當選。 

八、編頁  依序號排列編頁。 



附件五：公寓大廈共用部分變更或設置限制規定 填寫規範 

一、公寓大廈名稱 

1.應以全名表示。 

2.應與其他報備文件使用相同名稱。 

二、申報日期 

載明申報日期。 

三、簽章 

主任委員或管理負責人應簽名或蓋章。 

四、訂定方式 

勾選規定內容係以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或以規約方式規定。 

五、規定內容 

規定內容應與區分所有權會議決議或規約規定所載相同。 
 

 

 


